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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市有閒置土地短期承租申請書 

□新租□續租 

一、 申請目的： 

 

二、 申請承租不動產標示：    市    區 

土

地 

段 小段 地號 
登記面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租用面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使用分區 

      

三、 申請承租期間： 

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，合計  個月。 

四、 申請檢附文件： 

(一) 身分證明文件。 

(二) 土地登記謄本。 

(三) 地籍圖。（標示使用範圍長寬） 

(四)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 

五、 申請人承諾事項： 

(一) 上開市有閒置不動產之申租，僅具要約效力，絕不據此認受理機關

已為承諾之表示。 

(二) 訂約後如發現附繳之證件有虛偽或傷害第三人權益時，除願負法律

責任外，聽憑撤銷承租契約，所繳租金不予退還，絕無異議。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（簽 章） 
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備註：檢附文件影印本，應由申請人自行核對與正本相符並註明認章。 


